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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於具備正當理由之情況下可拒絕進行交易。另依「民法」第 148 條規定：「權利之行

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

方法。」網路標錯價之個案情節倘有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之情形，仍有「民法」第 148

條規定之適用。 

三、一般商業廣告，係對不特定之多數人發送，通常為要約引誘，而非要約，但廣告、價目表之內

容非常具體其程度已達到相對人足以締結契約時，則可視為要約。倘企業經營者利用網際網

路，標示商品明細與銷售價格，以締結契約之目的所為之意思表示者，按「民法」第 154 條

第 1 項規定，除有預先聲明不受拘束，或依其情形或事件之性質，可認企業經營者無受其拘

束之意思者外，應受該要約拘束。是以，企業經營者利用網際網路，標示商品明細與銷售價

格者，其表示是否屬於「要約」抑或「要約引誘」，尚難一概而論。如消費者以要約之內容

而為承諾契約即為成立。 

四、具體個案中，企業經營者利用網際網路，錯誤標示商品銷售價格，如非因企業經營者之過失所

致者，得依「民法」第 88 條第 1 項規定撤銷其要約之意思表示。至如契約因意思表示一致成

立，但同時表意人又因過失而不得撤銷其錯誤之意思表示者，倘企業經營者如能舉證證明消

費者係利用企業經營人之錯誤以及交易機制上無法即時撤回要約等機會牟取利益或加損害於

企業經營者，企業經營者仍得主張消費者違反「民法」第 148 條第 2 項規定，拒絕履行契約

。 

（一六六）行政院函送劉委員建國就技職教育之發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38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7-1140） 

劉委員就技職教育之發展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後，為使具有職業性向之學生，能透過合適之招生方式就讀技術型高

中，本部已於「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中，將技術型及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有特殊招生需要

者，擬具課程計畫、招生計畫、名額及免試入學方式，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受各區免

試入學作業要點一致之規定入法，落實適性輔導之精神，並於 102 年 1 月 8 日朝野協商中獲

致共識。 

二、技職教育強調「務實致用」，技職學校的特色就是「從做中學」，教育理論與實務並重，透過

實作增加學習成效並累積經驗，培養產業所需各級專業人才。相較之下一般大學較重視理論

科目，技職校院重視實務教學與技術學習，學生有較多機會至職場實習，直接學習產業知能

，習得一技之長，發揮自身專長及興趣，發展符合性向之職涯規劃。 

三、為使「高職、專科、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畢業生都具有立即就業的能力」、「充分提供產業發

展所需優質技術人力」、及「改變社會對技職教育的觀點」，本部提出「第二期技職教育再

造方案」，所提跨部會之橫向溝通、技職教育政策一體化、結合業界共同培育人才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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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已納入再造方案之策略中。該方案透過「政策統整」、「系科調整」、「實務選才」、

「課程彈性」、「設備更新」、「實務增能」、「就業接軌」、「創新創業」及「證能合一

」等九項策略據以推動，提升技職教育整體競爭力。該方案目標管理暨辦理時程等具體計畫

內容將俟行政院核定後，再報 大院備查。 

（一六七）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退休公務人員再任職私立學校支領雙

薪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38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10） 

羅委員就退休公務人員再任職私立學校支領雙薪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按私立學校職務非屬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之專任有給公職，亦非屬創

立基金由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職務，依現行規定，軍公教人員退休再任私立學校無須停

發退休（伍）金及暫停優惠存款。 

二、惟為減少軍公教人員退休再任私立學校職務同時支領退休金及薪資情形，政府已採取下列因應

措施： 

(一)訂定限制私立大專校院使用該部獎補助款支付領受月退休金之軍公教人員退休再任之薪

資規範：教育部民國 99 年 11 月 2 日函示，限制各私立大學校院不得使用學校獎補助經

費支付退休人員再任私立大學校院任職之薪資；同年 6 月 28 日修正發布「教育部獎勵補

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依該要點第 10 點第 5 款第 2 目規定，

限制私立技專校院使用該部獎補助經費支付退休再任人員到校任職之薪資。 

(二)政府不再負擔已領有退休金之軍公教人員再任私立學校時之退撫儲金：本院已於 101 年 5

月 9 日將「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 8 條及第 41 條

修正草案函請貴院審議，依上開修正規定，已領退休（職、伍）金之軍公教人員、政務

人員、公營事業人員及其他公職人員，再任私立學校教職員時，原規定由學校主管機關

應撥繳之 32.5%私立學校退撫儲金部分，改由私立學校撥繳。 

(三)延後公立學校教職員自願退休之月退休金起支年齡：本院已於 101 年 3 月 27 日將「學校

教職員退休條例」修正草案重行函請貴院審議，將現行符合任職滿 25 年以上自願退休人

員，50 歲得支領月退休金之年齡規定（即所謂 75 制），修正為向後逐年遞延至 60 歲；

或年資 30 年以上者，起支年齡為 55 歲（即所謂 85 制），俟完成立法程序，將有助於減

少公立學校教職員提早退休至私立學校服務同時支領退休金及薪資問題。 

(四)至政務人員及公務人員部分，尚涉政務人員退職及公務人員退休法制主管機關銓敘部權

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業於本（102）年 1 月 4 日函轉請該部參處。 

（一六八）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交通裁決事件之被告機關應如何認定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